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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標金、各類保證金及其他擔保收取作業                 

 

1. 對得標廠商，收取履
約保證金，或逕將押
標金轉換為履約保證
金，如轉換時有應補
足(或應退)之差額，
應由採購單位通知廠
商及會計單位辦理，
於辦理補繳或退還程
序後，始開立收取履
約保證金收據交付廠
商。 

2. 採購案有保固期間
者，廠商應繳納之保
固保證金，經廠商事
先申明者，得直接由
應退之履約保證金轉
換。 

結束 

屬有價證券或
其他保證文件
者：依票據、有
價證券與其他
保管品之收存
作業辦理 

投標廠商採匯款
方式繳納者，應提
供國庫帳戶資料
(國庫存款戶之保
管款帳號或國庫
機關專戶戶名、解
繳行及匯款種類
等 )，繳納押標
金。 

依 押 標
金、保證金
及 其 他 擔
保 之 退 還
作 業 辦 理
(詳次頁退
還作業) 

是 

收取得標廠商繳交之保
證金及其他擔保，並開立
收據 

     出納管理單位 

是否得
標 

  準備 

依招標文件規定，收取投
標廠商繳付之押標金 

     出納管理單位 

點收押標金 

出納管理單位 

以 匯 款 方 式  
存入 

出納管理單位 

屬現金、票
據者：依自
行 收 納 收
款 作 業 辦
理 
 

出納管理單位得以機關
名義向財政部申請於國
庫經辦行開立國庫機關
專戶存管；填具國庫機關
專戶存款收款書存入經
財政部同意開設之國庫
機關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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